附件2:

隆德县2025年农村土坯房等危旧房屋

改造政策及补贴标准的说明

按照《隆德县2025年农村土坯房等危旧房屋改造实施方案》要求，现就改造政策及补贴标准执行情况说明如下。

一、新建安全住房。一是保证质量，按时完工。各乡（镇）要指导农户按照危房改造标准按时完成改造任务，改造完成后乡村自验，自验合格后报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复验，复验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安全住房，填写新建安全住房改造验收档案资料。二是资金兑付。新建住房每户按1.8万元补贴标准兑付，9月20日前完成资料审报和审核工作，9月30日前兑付补贴资金。
二、购买商品房。一是农户需提供：农村户口本复印件，2025年1月1日以来的购房合同、票据、不动产登记证等资料。二是乡（镇）需填报：农村土坯房等危旧房屋拆除核查表、农村房屋安全鉴定表、拆除水印照片等相关证明资料。三是资金兑付。新购买商品房每户按1.8万元补贴标准兑付，8月31日前完成资料审报和审核工作，9月30日前兑付补贴资金。
三、已有安全住房。一是农户需提供：农村户口本复印件，2024年1月1日以来，在全区范围内的购房合同、票据、不动产登记证和所在管辖社区或单位出据的已有安全住房的证明材料等。二是乡（镇）需填报：农村土坯房等危旧房屋拆除核查表、农村房屋安全鉴定表、拆除水印照片等相关证明资料。三是资金兑付。已有安全住房每户按0.5万元补贴标准兑付，8月31日前完成资料审报和审核工作，9月30日前兑付补贴资金。

四、地质灾害避险安置点。对未改造和未计划搬迁有住房安全隐患的农户，按上述政策落实。



